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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事项服务指南

1、山西省医疗保障局行政处罚执法服务指南

一、事项编码：

二、实施部门：基金监管处、规划财务和法规处

三、事项类别：行政处罚

四、适用范围：

（一）定点医药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责令退

回，处造成损失金额 1倍以上 2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6个月以上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的医药服务；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1）分解住院、挂床住院；

（2）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度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药

或者提供其他不必要的医药服务；

（3）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费；

（4）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

（5）为参保人员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

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

（6）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

（7）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

（二）定点医药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

以下的罚款；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1）未建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内部管理制度，或者没有专门机构或者人员

负责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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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按照规定保管财务账目、会计凭证、处方、病历、治疗检查记录、

费用明细、药品和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等资料；

（3）未按照规定通过医疗保障信息系统传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有关数据；

（4）未按照规定向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报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所需

信息；

（5）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医药费用、费用结构等信息；

（6）除急诊、抢救等特殊情形外，未经参保人员或者其近亲属、监护人同

意提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以外的医药服务；

（7）拒绝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定点医药机构通过下列方式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由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 2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

相关责任部门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直至由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有执业资格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吊销执业资

格：

（1）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

串通他人虚开费用单据；

（2）伪造、变造、隐匿、涂改、销毁医学文书、医学证明、会计凭证、电

子信息等有关资料；

（3）虚构医药服务项目；

（4）其他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

定点医药机构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实施了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行

为之一，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按照本条规定处理。

（四）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责令退回；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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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的，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 3个月至 12 个月：

（1）将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

（2）重复享受医疗保障待遇；

（3）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

得其他非法利益。

个人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实施了前款规定行为之一，造成医疗保障

基金损失的；或者使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的；或者通过伪造、变

造、隐匿、涂改、销毁医学文书、医学证明、会计凭证、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或

者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理外，

还应当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骗取金额 2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五）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收受贿赂或者取得其他非法收入的，没收违法所得，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处分；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六）定点医药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医疗保障基金重大损失或者其

他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5年内禁止从事定点医药

机构管理活动，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七）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挪用医疗保障基金的，由医疗保障等行政

部门责令追回；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五、处罚依据：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

六、处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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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办理时限：

（1）自发现线索或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特殊情况下，经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后，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

（2）适用普通程序办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因案情复杂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医疗保障

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决定继续延期的，应当同

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

案件处理过程中，检测检验、鉴定、听证、公告和专家评审时间不计入前款

所指的案件办理期限。

（3）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收集证据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

的情况下，经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个

工作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封存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医疗

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延长封存

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九、结果送达：

（1）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适用简易程序当场查处违法行为，办案人员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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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注明。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办案人员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处罚决定及相关材料

报所属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2）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

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同意并签订确认书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

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等送达当事人。

十、行政救济途径及方式：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一、咨询方式：

基金监管处 联系人：唐军 0351-6819838

十二、监督投诉渠道：工作日举报投诉举报电话：0351-6819677

十三、结果查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按照政府信息

公开及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等有关规定予以公开。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

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在三日内变更行政处

罚决定相关信息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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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西省医疗保障局行政检查执法服务指南

一、事项编码：

二、实施部门：基金监管处、规划财务和法规处、医药服务管理处

三、事项类别：行政检查

四、适用范围：

（1）对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社保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对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支付情况进行随机检查。

五、设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

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等。

六、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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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八、结果送达：对未发现违法行为的行政检查，向当事人说明情况；如发现

违法行为，需进行行政处罚的，按照行政处罚流程处理。

九、行政救济途径及方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咨询方式：

基金监管处 联系人：唐军 0351-6819838

医药服务管理处 联系人：樊拓鹏 0351-6819627

十一、监督投诉渠道：工作日举报诉举报电话：0351-6819677

十二、结果查询：通过山西省医疗保障局门户网站查询状态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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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省医疗保障局行政强制执法服务指南

一、事项编码：

二、实施部门：基金监管处、规划财务和法规处

三、事项类别：行政强制

四、适用范围：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政强制行为

五、设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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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流程：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八、结果送达：对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书要及时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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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当事人。

九、行政救济途径及方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十、咨询方式：

基金监管处 联系人：唐军 0351-6819838

十一、监督投诉渠道：工作日举报投诉举报电话：0351-6819677

十二、结果查询：通过山西省医疗保障局门户网站查询状态及结果。


